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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訊

歐盟理事會正式

通過EVFTA

越南國會表決

通過EVFTA

越南將正式通報歐盟有關

協定之批准；以及

越南政府將相關承諾合法

化以確保協定之執行，包

括貨品貿易或關稅減讓計

劃（如頒佈EVFTA海關稅則

之法令）以及《原產地規

則（ROO）》（由工商部

頒佈有關原產地規則之施

行細則）。

歐洲議會正式

通過EVFTA

EVFTA 預計

正式生效。

2020年2月12日 2020年8月1日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8日 2020年6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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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減讓承諾之概述

出口

• 歐盟承諾取消出口產品之所有

稅費；

• 越南承諾在15年内取消銷往歐

盟貨品之出口稅 –受保障貨物除

外，該等受保障產品之關稅適用 (i) 

5或6年後降低至20%（包括矽砂、

鋅礦、鉛）或 (ii)維持基本稅率

（包括原油、煤炭等）。

進口

• 歐盟保證在EVFTA生效後（第1天），

立即取消85.6% 海關稅目的關稅 –約佔越

南對歐盟出口額之70.3%；

• 歐盟保證在EVFTA生效後7年内，取消

99.2% 之海關稅目的關稅 –約佔越南對歐

盟出口額之99.7%；

• 越南保證在EVFTA生效後，立即取消

48.5%之海關稅目的關稅，約佔歐盟對越南

出口額之64.5%；

• 越南保證在EVFTA生效後之10年内，取消

98.3%進口稅目的關稅，約佔歐盟對越南進

口額之99.8%；

• 針對未取消之關稅的稅目，越南保證將

透過關稅配額對歐盟提供為期10年之優惠

待遇。

僅供專業參考、非供分發或銷售

貿易與海關新知

歐盟與越南自由貿易協定
（EVFTA)

貿易與海關新知 | 第 4 頁



歐盟之進口稅將在8年内減讓，但：

• 對於“敏感產品”，將根據配額安排予以免稅；

• “特定生產業”（如紡織業）之減稅執行可能不同步 –部分稅目於EVFTA生效後立即取消，而部分稅目在4年

後取消，其餘則在6到8年後面取消；

• 下方時間表為歐盟減稅時程之概述；

• 辨別適用減免稅之要點係按歐盟同意之HS編碼來確定。

各類貨品之關稅減讓時程
歐盟減讓進口稅之計劃時程

2020年

第1天 第4年 第6年 第8年

1. 漁產品；

2. 家禽（可食用禽肉及内臟）；

3. 糖類產品；

4. 木材及木製品；

5. 可可及可可製品等。

1. 活動物；

2. 漁產品；

3. 乳製品；

4. 新鮮或加工蔬果；

5. 大米（按配額）；

6. 咖啡；

7.天然蜂蜜；

8. 紡織品；

9. 鞋類產品；

10. 木材；

11. 計算機及電子產品等。

1. 紡織品；

2.漁產品；

3. 大米（碎米及其他）；

4. 糖製品（不含可可）；

5. 木材及木製品；

6. 可可及可可製品；

7. 計算機及電子產品等。

EVFTA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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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乳製品；

2. 漁產品；

3. 紡織品；

4. 大米；

5. 化學品；

6. 鞋類產品；

7. 木材；

8. 計算機及電子
產品等。



越南之進口稅將在16年内減讓，但：

• “特定生產業”（如紡織品）之減稅執行可能不同步 –部分稅目於EVFTA生效後立即取消，而部分稅目在4年

後取消，其餘則在6到16年後面取消；

• 下方時間表為越南減稅時程之概括；

• 辨別適用減免稅之要點係按越南同意之HS編碼來確定。

第4年 第6年 第8年

1. 機械及設備（61%)）；

2. 藥品（71%）；

3. 化學品（70%）；

1. 紡織品；

2. 化學品；

3. 漁產品；

4. 乳製品等。

1. 可食用肉類（牛肉）；

2. 紡織品；

3. 乳製品等。

1. 酒類產品；

2. 摩托車（排氣量150以上）; 

3. 冷凍豬肉；

4. 汽車零件；

5. 化學品；

6. 可食用肉類（豬肉）等。

第10年 第11年

1. 大排量的機動車輛；

2. 可使用肉類（豬肉）等。

1. 石油；

2. 啤酒；

3. 摩托車（排氣量150以下）；

4. 機動車輛；

5. 可食用肉類（鷄肉）；

6. 機械及設備等。

第16年

1. 菸草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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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FTA生效 2020年

第1天

4. 乳製品（44%）；

5. 紡織品（80%）；

6. 書籍等。



《原產地規則（ROO）》之施行細則草案

原產累積制度 微末作業及加工
可簽發原產地證書（C/O）

之合格出口商

若產品生產或加工活動中使用

之原物料產自與歐盟簽訂自由

貿易協定之東協成員國（如新

加坡），則該等原物料可被視

為“越南原產原物料”，且在

越南進行之活動非屬微末作業

及加工。

若在越南進行之活動非屬微末

作業及加工，則在越南進行進

一步加工或生產時，南韓原產

布料可視為“越南原產布料”。

相較於其他類似之原產地規則

法規如第31/2018/ND-CP號施行

細則及其他自由貿易協定（如

《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協定》、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PTPP）》）等，施行細則

草案提出更嚴格及詳細的微末

作業及加工規範，尤其注重特定

產品，包括紡織品、農產品等。

然而，相較前述數項法規之對於

無機械、設備及其他特殊技術

協助生產之產品即屬於微末作業

及加工的判定標準，施行細則

草案抱持更為“開放”的態度。

針對自行簽發之C/O的出口商應在主管

機關要求時，即時提供原產地之佐證

文件。

自行簽發原產地證書（C/O）：出口商

通過電腦軟體處理，在文件中蓋章認證

或打印原產地申報信息來自行簽發C/O。

出口商可在貨物出口後進行原產地自我

證明，但必須在2年内向進口方出示文

件，或不晚於進口國的規定的法定期。

貨物原產地佐證文件（C/O及原產地自

我證明）自出口方所在國發出之日起12

個月內有效，並需在有效期內提交給進

口方之海關。

工商部頒佈之有關EVFTA之原產地規則施行細則草案（以下簡稱“施行細則草案”）之關鍵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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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FTA之其他重要承諾

非關稅壁壘

貿易服務業

與投資

勞動力、環境

與持續發展

問題

智慧財產權

有關貿易之技術壁壘（TBT）及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SPS）：根據EVFTA，越南承諾

將改進TBT和SPS國際準則之適用情況。雙方亦需積極消除其他非關稅壁壘，如許可程

序、海關程序等，以製造便利之貿易環境。

歐盟給予越南之承諾高於其給予《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承諾，而且EVFTA的自

由化亦是近期歐盟所簽署之FTA的最高水平。越南予以歐盟之承諾程度亦同，其相當

越南所簽署之FTA（包括CPTPP）中，為貿易夥伴提供市場准入的最寬鬆程度；主要產

業包括商業服務業、環保業、銀行業、保險業等。

高度保障版權、專利、地理標志等之承諾。

EVFTA之協定包括積極參與及採用《國際勞工組織》基本準則和規範；不為吸引貿易

與投資而是致力於減少危害家庭勞動和環境法規有效性的要求/措施；承諾氣候變化

與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之永續管理；增加透明度與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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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優勢

越南企業可爭取利用歐盟進口之優質實惠之原物料，並接觸歐盟之高科技設備，以

提升企業產能和產品質量。

商品優惠機制之增加

目前，約有42%之越南稅目可以適用《歐盟普遍性貿易優惠措施（GSP）》，

其優惠額度比EVFTA低，且與EVFTA之架構存有差異。此外，GSP是單向優惠機

制，且預估在EVFTA生效後終止。

3

國内與區域供應鏈發展之需求

EVFTA嚴格規定用於製造產品的原物料與供應品之貨物原產地。企業應建立其國内與區域

之供應鏈，特別是尋找已與歐盟及越南簽署FTA之國家，方能有效利用EVFTA之ROO優勢。

經營與投資環境之改善

有關體系、法政、環境、勞動力及基礎設施等之承諾將協助生產經營活動之透明性、便利性

之改善。

建議行動方案
EVFTA對企業與經營環境之影響

出口優勢

雖然歐盟是越南外銷最多的市場之一，但越南產品在市場上的份額仍有發展空間，其中影響因素

包括價格競爭。按EVFTA之執行進程，歐盟將取消99%之進口稅目，其為越南企業爭取參與和提高

市場份額之機會。預估部分產業區塊如紡織、鞋類、水產、汽車、電子設備與零件是最大受惠者。

2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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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HS編碼所適用之原產地規則：

企業應清楚瞭解EVFTA減免稅優惠適用的所需要符合的原產地條件。部分產品可能需同時符合多種指標，

如紡織產業 –要求特定生產/加工程序以及達到本地增值額度，方可認定“原產狀態”。

嚴格檢驗原物料與生產成本：

出口企業，特別是使用多國進口原物料生產之企業需確定其生產活動及本地增值符合適用於其貨物之ROO。

值得注意的是，源自歐盟、同時與歐盟和越南簽訂FTA之國家（東協成員國與南韓）之原產原物料，在滿足

EVFTA特定條件下可被視為越南之原產品。出口企業應持續監察產品之原料及成本，以確保符合ROO規範。

用以申請優惠關稅待遇之原產地證明：

越南出口商可選擇使用EUR.1申報表或在商業文件上打印C/O自我證明。後者將要求企業事先向越南資質認

證機關登記。兩種情況均要求出口企業備妥符合ROO之證明文檔。對於越南進口商而言，其應取得歐盟出

口商提供之按EUR.1申報表或附有C/O自我證明的商業文件。

按EVFTA優惠關稅待遇之申報：

進口商應確保其海關申報内容載明按EVFTA優惠稅則之申報，並提供證明或原產地作為佐證。為避免無法

適用EVFTA優惠關稅之風險，確保海關申報、C/O或商業文件信息之一致性尤其重要。越南出口企業應確

保向歐盟海關提交EUR.1申報表或附有C/O自我證明的商業文件，同時應確保信息之一致性。

確定進出口產品之HS編碼：

HS編碼為享有關稅減免之重要依據。為確定EVFTA之優惠時點，越南出口方應確定其使用的HS編碼可被歐

盟海關接受。反之，越南進口方之產品確定HS編碼可被越南海關接受，並將HS編碼通知供應商以確保C/O

所載資訊一致。

建議行動方案
應採取之5項關鍵行動

3

2

1

4

5
僅供專業參考、非供分發或銷售

貿易與海關新知

歐盟與越南自由貿易協定
（EVFTA)

貿易與海關新知 | 第 10 頁



德勤越南全球貿易與海關服務之資深專家將協助有關FTA（包括EVFTA）及ROO之優惠措施之申請適用。

我們的顧問團隊可提供的服務如下：

DELOITTE’S 
SUPPORTING 

SERVICES

1.
自由貿易協定之影響、歐

盟企業之海關與全球貿易

活動文件之指引諮詢；

2.
EVFTA及其他FTA，特別是適用新

訂/重大FTA之原產地規則諮詢;

3.
按GSP之REX證書或EVFTA

原產地證書之申請程序

諮詢及登記程序協助；

4.
出口產品之原產地條件及按EVFTA

之原產地證書檢視協助、滿足標準

之戰略諮詢；

5.
目標市場之經營模式、

供應鏈管理及關稅優惠

機會諮詢；

6.
其他EVFTA問題之諮詢。

德勤越南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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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簡稱" DTTL"），以及其一家或多家全球成員所網絡與其關聯

機構（統稱為"德勤機構" ）。德勤有限公司（又稱為"德勤全球"）及每一家成員所均為具有獨立法律

地位之法律實體，且相互之間不因第三方而承擔任何責任。DTTL以及各成員所與其關聯機構僅對其自

身單獨行為承擔責任。 德勤有限公司並不向客戶提供服務。請參閱www.deloitte.com/about了解更多。

關於德勤亞太

德勤亞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擔保有限公司）是DTTL之會員所。德勤亞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員及其關

聯機構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在亞太地區超过過100座城市提供專業服務，包括奧克蘭、

曼谷、北京、河內、香港、雅加達、吉隆坡、馬尼拉、墨爾本、大阪、首爾、上海、新加坡、雪梨、

台北及東京。

關於德勤越南

在越南，由德勤越南會計師事務所與其子公司及關聯機構提供有關服務。

本通訊中之內容係依一般性資訊編寫而成，德勤有限公司（"DTTL"）及其全球成員所或其關聯機構

（統稱為"德勤機構"）不因本通訊而被視為對任何人提供專業意見或服務。在作成任何決定或採取任

何有可能影響企業財務或企業本身的行動前，請先諮詢專業顧問。

對於本通信中資訊之準確性或完整性，不作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明示或暗示），而對信賴本通訊

而造成損失之任何人，DTTL及其成員所與其關聯機構、員工與代理之任一個體均不對其損失負任何責

任。 DTTL及每一家成員所與其關聯機構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之法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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